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务处
哈信息教发[2021]4 号

关于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工作要求和安排

根据本学期教学进程安排，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工作将在 19-20 周期间进行。

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，对期末考试工作要求如下：

一、考试

1.期末考试时间：2021 年 7 月 5 日至 7月 16 日。

2. 学生凭有效学生证准时参加考试。无学生证学生不得进入考场，因此未考科目按旷

考处理。

3. 学生本人因病或重大事故不能参加考试，可申请缓考。申请缓考的学生必须在考试

前 3日向院系提出书面申请，出具医院或相关证明材料经院系审核签署意见，教务处批准后，

视为缓考。缓考学生必须参加第一次补考，缺考按自动放弃处理，不予二次补考。

4. 学生因参军、休学、请假未办理手续而缺课、缺考均按旷课、旷考处理。

5. 各院系统计缺课三分之一及以上的学生名单，并附考勤表、应修和缺课学时数，于

考核之前一周（18 周）报教务处。经认定后由院系通知学生取消考核资格，成绩以零分记。

未经认定，教师不能随意取消学生考试资格。

二、补考

1.教务处将在 2021 年 7 月 15 日组织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考试课补考考试，各院系

在 7月 15 日组织考查课补考考试及实践环节的重修考核。

2.之前学期挂科的科目（旷考、违纪除外）如与本学期考试科目相同，可在第 18 周内

由本人提出申请，院系审查、教务处审批并备案后，可参加学期的第一次补考。补考未及格

者可在之后相应学期再次申请补考。本学期已重修的课程正常参加重修班期末考试。

3.2021 年 8 月校历第二周组织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的第二次补考，补考旷考的学

生不予二次补考，成绩按压科处理。

4. 学生因考试违纪和旷考而压科的课程不予补考，压科不足 5 科可申请补考，5 科及

以上可申请降级。降级后违纪和旷考科目可在新年级修业和考试，或申请补考。

5.2017 级本科毕业前补考，2019 级高职实习前补考，2016 级本科、2017 级高职结业换

证补考等系列考试时间安排，见教务处《2020-2021-2 学期考试安排》。

6. 公选课未及格的学生，可申请重修。重修后学分仍不够者，由本人再次申请重修或结

业。

7. 2016 级本科、2017 级高职结业换证考试，需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写明申请补考科目，

由所在院系审核签字后，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前报教务处，方可安排考试。

三、评卷与成绩填报



1. 考查课、体育课、公选课、实训课由任课教师于（18 周）7 月 4 日前将成绩录入电

子成绩管理系统，同时填写学生成绩单报送教务处。

2. 教考分离课程评卷工作由教务处组织，各院系部指派评卷教师，考试结束当天评卷、

成绩录入系统，并上交试卷及成绩单和成绩分析报告；考试课考试后 2日内将各科成绩录入

电子成绩管理系统，同时填写学生成绩单、《试卷成绩分析表》和《课程成绩分析表》，一并

送交教务处。

3. 成绩分布异常的课程应认真分析原因，提出改进措施。

4. 单独考核的实践类课程的考核成绩、实训报告和成果（每班三份），实训结束 2日内

上交。

5.考试课成绩必须于 7 月 11 日之前全部录入学生成绩管理系统；上报纸质成绩单及考

试课成绩分析报告。

6. 因教师阅卷、核分、成绩填报、录入错误或延误时间造成学生延误或失去补考机会、

延迟回家或其他后果。由相关任课教师、教务管理人员及所在部门承担责任，视情况按教学

事故处理。

四、成绩查询

1. 任课教师、阅卷教师不得私下向学生泄漏成绩，成绩单要第一时间报学生所在院系

同时录入成绩系统，以便学生查询。

2. 学生可随时在成绩系统查询成绩。也可向所在院系查询成绩。

3. 学生、班主任、辅导员不得直接向任课、或阅卷教师咨询成绩。

五、教师辅导

期末考试结束后，各院系组织考试不及格学生在校复习，各教研室应针对每门课程安排

教师辅导、答疑，实践课、训练课安排重修。教研室应与院系协商合理安排答疑时间，排出

时间表并告知学生。

2020-2021-2 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

工作

项目

时间安

排
考试工作内容 考试工作要求 备注

命题

制卷

第 12 周

交教考分离课程试题库、教学大

纲、考核大纲、组题方案、标准答

案；

教考分离课程：

20 级本科：模拟电路、大学英语

Ⅱ、西方经济学、网络营销、面向

对象程序设计、Python 程序设计、

装饰材料与构造

19 级本科：自动控制原理、嵌入

式技术、网络营销、WEB 程序设计

1.交教考分离课程试题库、教学大

纲、命题方案、标准答案截止日期

5月 21 日

2.教务处组织命题、制卷、阅卷。

3.教务处安排考试。

第 15 周
交期末各类课程考试题、标准答

案、评分标准。

1.电子、纸质版由教研室、专业主

任签字后上交；

2.截止日期 6月 11 日。

提前

考试
第 10 周

软件学院 2019 级高职期末考试 1.教务处组织考试，协调监考教师；

2. 考试后 3天内（含考试当日）交



试卷和成绩单、成绩分析报告

第 11 周
商学院 2019 级高职期末考试

1.教务处组织考试，协调监考教师；

2. 考试后 3天内（含考试当日）交

试卷和成绩单、成绩分析报告

第 15 周

艺术设计学院 2019 级高职期末考

试

1.教务处组织考试，协调监考教师；

2. 考试后 3天内（含考试当日）交

试卷和成绩单、成绩分析报告

第 16 周 软件学院 2018 级本科期末考试

1.教务处组织考试，协调监考教师；

2. 考试后 3天内（含考试当日）交

试卷和成绩单、成绩分析报告

第 18 周 软件学院 2020 级高职期末考试

1.教务处组织考试，协调监考教师；

2. 考试后 3天内（含考试当日）交

试卷和成绩单、成绩分析报告

期末

考试

第 19 周 （7月 5日）全校考试 1.教务处组织考试，协调监考教师；

2.教考分离课程当天批试卷，试卷

不允许带出批卷场地、当天上报成

绩、成绩分析报告和试卷；

3.一般考试科目由各教学单位组织

阅卷，结束后 2日内报成绩、成绩

分析报告和试卷。

第 19 周 （7月 6日）全校考试

第 19 周 （7月 7日）全校考试

第 19 周 （7月 8日）全校考试

第 19 周 （7月 9日）全校考试

第 19 周

7 月 14 日（周日）早 8；00 之前

所有考试、考查、实践环节成绩录

入系统，上交全部成绩单、成绩分

析报告和试卷。

教务处随时查系统成绩录入情况并

随时在群里公布上交情况。

第 19 周
交实践环节的成果（实验报告、实

习报告、实训成果）

每班交 3分，教务处随时检查并随

时在群里公布上交情况。

补考

第 2周
2020-2021 学年第一学期开学补

考

考试后 3天交（含考试当日）试卷

和成绩单

第 12 周 2017 级本科毕业前补考
考试后 3天交（含考试当日）试卷

和成绩单

第 12 周
2017 级高职结业换证考试

2016 级本科结业换证考试

考试后 3天交（含考试当日）试卷

和成绩单

第 16 周 2019 级高职实习前补考
考试后 3天交（含考试当日）试卷

和成绩单。

第 17 周 2019 级高职实习前补考
考试后 3天交（含考试当日）试卷

和成绩单。

第 19-20

周
7 月 10-15 日辅导、复习 各教学单位组织复习、辅导

第 20 周
（7月 15 日）考查课补考考试、

实践环节考核。

各教学单位组织考试、阅卷、报成

绩。

第 20 周
（7月 16 日）考试课补考考试，

实践环节考核

1.教务处组织命题、考试，协调监

考教师；



2.各教学单位组织阅卷、报成绩。

第 20 周
（7月 18 日）报补考成绩、交试

卷。

考试工作结束，学生放假。教师、

教务处整理试卷、成绩。

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务处

2021 年 3 月 22 日


